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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22年醫生註冊條例 (修訂附表 1A)公
告》  

 
(第56號法律公告 ) 
 

藉《2021年醫生註冊 (修訂 )條例》增訂的《醫生註冊條
例》 (第 161章 )第 14C條，就以下事宜訂定條文︰醫生註冊主
任 (“註冊主任 ”)應申請向持有第161章附表 1A所指明的獲承認
醫學資格並符合第 14C條所指明的所有其他適用規定的人授
予作為醫生的特別註冊，及就此人將作為醫生的特別註冊續
期。第161章第14H條訂明，凡特別註冊委員會 (根據第14F條設
立 )就為施行第 14C條而承認 (或不再為施行第 14C條而承認 )的
醫學資格作出建議，註冊主任在收到該建議後須藉憲報公告修
訂第161章附表1A，以承認該等醫學資格或撤銷對該等醫學資
格的承認。  
 
2.  第 56號法律公告由註冊主任根據第 161章第 14H條作
出。該項法律公告修訂第161章附表1A，在其第1部及第2部加
入包含 27項醫學資格 1  (由位處 5個不同地方的 27間大學頒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該 27 項獲承認醫學資格分別由莫納什大學、墨爾本大學、麥基爾
大學、英屬哥倫比亞大學、多倫多大學、新加坡國立大學、倫敦帝

國學院、愛丁堡大學、倫敦大學學院、劍橋大學、格拉斯哥大學、

牛津大學、波士頓大學、哥倫比亞大學、埃默里大學、約翰霍普金

斯大學、紐約大學、西北大學、史丹福大學、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

磯分校、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、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、

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、賓夕法尼亞大學、華盛頓大學、聖路

易斯華盛頓大學及耶魯大學頒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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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 )的名單，以承認特別註冊委員會為施行第161章第14C條而
建議的醫學資格。  
 
3.  第56號法律公告的效力是，若申請人持有第161章附表
1A所指明的獲承認醫學資格，並符合第 14C(3)條 (授予特別註
冊 )或第14C(4)條 (將特別註冊續期 )所指明的所有規定，註冊主
任須根據第 161章第 14C條授予特別註冊或將特別註冊續期。
如某人於第 56號法律公告的生效日期當日或以後註冊入讀某
令其獲取第 1部所列獲承認醫學資格的課程，附表 1A第 1部則
適用。如某人已於第56號法律公告生效日期之前註冊入讀某令
其獲取第2部所列獲承認醫學資格的課程或已完成該課程，附
表1A第2部則適用。由於第161章附表1A第2部並無就當中每一
項獲承認醫學資格指明有效年份，該等醫學資格不論其入讀年
份均獲承認。  
 
4.  據食物及衞生局於 2022年 4月 27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
資料摘要 (檔案編號︰FH CR 1/F/3261/92 Pt.49)第8段所述，特
別註冊委員會負責根據第 161章第 14F條就獲承認醫學資格的
名單獨立地直接向註冊主任作出建議，因此並無進行公眾諮
詢。  
 
5.  據衞生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，當局並無就第56號法律
公告諮詢該事務委員會。本部察悉，在審議《 2021年醫生註
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(“條例草案 ”)期間，法案委員會部分委員
促請政府當局壓縮編制獲承認醫學資格名單的時限，使第一批
特別註冊醫生可於條例草案獲通過後1年內來港。  
 
6.  第 56號法律公告自其刊登憲報當日 (即 2022年 4月
29日 )起實施。  
 
 
《〈2021年電訊 (修訂 )條例〉(生效日期 )公
告》  

 
(第57號法律公告 ) 
 

7.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憑藉第 57號法律公告，指定
2022年6月24日為《2021年電訊 (修訂 )條例》 (2021年第38號條
例 )(“《修訂條例》 ”)開始實施的日期。  
 
8.  《2021年電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(“《修訂條例草案》”)在
2021年10月21日獲立法會通過，《修訂條例》隨後於2021年10
月29日在憲報刊登。《修訂條例》主要旨在修訂《電訊條例》(第
106章 )，就非傳送者牌照、關於在地下電訊線路附近進行工作
的規定以及相關罪行訂定條文；將某些技術規管的目標限於電
訊事宜；以及涵蓋新的上訴標的事項等。立法會並無成立法案
委員會研究《修訂條例草案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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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 政府當局並無就第57號法律公告發出立法會參考資料
摘要。  
 
10.  據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，當局並無就
第57號法律公告諮詢該事務委員會。  
 
 
總結意見  
 
11.  本部並無發現第 56 及 57 號法律公告在法律及草擬方
面有任何問題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助理法律顧問  
崔浩然  
2022 年 5 月 4 日  
 
 
 


